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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 ＧＢ／Ｔ１７５１９．１—１９９８《化学品安全资料表　第一部分　内容和项目顺序》和

ＧＢ１６４８３—２０００《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规定》。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７５１９．１—１９９８和ＧＢ１６４８３—２０００相比，主要差异有：

———１６部分信息的顺序不同；

———增加了物质的定义；

———附录Ａ中Ａ．３第２项危险性概述与《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ＧＨＳ）中危险性分类

一致。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中化化工标准化研究所、上海化工

研究院、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魏静、李雪华、李运才、钟之万、杨一、刘刚、陈军、纪国峰。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７５１９．１—１９９８；

———ＧＢ１６４８３—１９９６，ＧＢ１６４８３—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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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ｓａｆｅｔｙｄａｔａｓｈｅｅｔｆｏｒ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ＳＤＳ），提供了化学品（物质或混合

物）在安全、健康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信息，推荐了防护措施和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措施。在一些国家，化

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又被称为物质安全技术说明书（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ｄａｔａｓｈｅｅｔ，ＭＳＤＳ），但在本标准中

统一使用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ＳＤＳ）。

ＳＤＳ是化学品的供应商向下游用户传递化学品基本危害信息（包括运输、操作处置、储存和应急行

动信息）的一种载体。同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还可以向公共机构、服务机构和其他涉及到该化学品

的相关方传递这些信息。

本标准旨在对化学品的安全、健康、环境方面的信息进行规范，建立统一的格式（例如术语、标题的

编号和顺序），对如何提供化学品的信息作出具体规定。

本标准可灵活地应用于不同语言文字之间的信息传播。

ＩＳＯ１１０１４１标准于１９９４年公布了第一版，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用。全国化学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对口将ＩＳＯ１１０１４１：１９９４等同转化为ＧＢ／Ｔ１７５１９．１—１９９８。

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ＵＮＣＥＤ）通过了第２１世纪议程，其中 ＵＮＣＥＤ推荐了《全球化学

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ＧＨＳ）。议程的第１９章环境中有毒化学品的管理包括６项基本措施，安全技

术说明书是其中的措施之一。ＧＨＳ第一版于２００３年发布；于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年分别进行了第一次、第

二次修订，其中包括了ＳＤＳ的编制指南。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ＳＤＳ标准已按ＧＨＳ的要求进行了修订。

ＩＳＯ／ＴＣ４７于２００６年对ＩＳＯ１１０１４１：１９９４进行了系统的审查，之后决定对该标准进行修订。因

此，该国际标准通过对第一版的修订而得以发展，使之与ＧＨＳ对ＳＤＳ危险信息传递的要求一致。全国

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决定同步修订ＧＢ／Ｔ１７５１９．１—１９９８。

ＩＳＯ／ＴＣ４７对ＩＳＯ１１０１４１国际标准的名称也进行了修订，删除了原文的“第１部分”，因为１９９４

年发布第１部分以来，计划编制的ＩＳＯ１１０１４第２部分至今一直未发布。

ＳＤＳ不必反映或描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规章制度的要求。这些要求可能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国

家和地区，因此，建议ＳＤＳ的编制者要了解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关制定ＳＤＳ的规定，这样将有助于使每

一种化学品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只对应一个ＳＤＳ。

ＳＤＳ下游用户的责任超出了该国际标准的范围，本标准中描述了一部分下游用户的责任以便明确

区分ＳＤＳ供应商和下游用户之间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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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ＳＤＳ）的结构、内容和通用形式。

本标准适用于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的编制。

本标准既不规定ＳＤＳ的固定格式，也不提供ＳＤＳ的实际样例。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化学品　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狆狉狅犱狌犮狋

物质或混合物。

２．２

　　物质　狊狌犫狊狋犪狀犮犲

自然状态下或通过任何制造过程获得的化学元素及其化合物，包括为保持其稳定性而有必要的任

何添加剂和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任何杂质，但不包括任何不会影响物质稳定性或不会改变其成分的可分

离的溶剂。

２．３

　　接触控制　犲狓狆狅狊狌狉犲犮狅狀狋狉狅犾

为保护化学品的接触人员而采取的整套预防措施。

２．４

　　犌犎犛分类　犌犎犛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根据物质或混合物的物理、健康、环境危害特性，按《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ＧＨＳ）的分

类标准，对物质的危险性进行的分类。

２．５

　　伤害　犺犪狉犿

是指对人体健康的物理伤害或损害，以及对财产或环境造成的损害。

２．６

　　危险　犺犪狕犪狉犱

潜在的伤害源。

２．７

　　危险性说明　犺犪狕犪狉犱狊狋犪狋犲犿犲狀狋

对危险种类和类别的说明，描述某种化学品的固有危险，必要时包括危险程度。

２．８

　　成分　犻狀犵狉犲犱犻犲狀狋

组成某种化学品的组分。

２．９

　　预期用途　犻狀狋犲狀犱犲犱狌狊犲

供应商提供的关于产品、工艺和服务的信息中明确可以使用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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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

　　标签　犾犪犫犲犾

用于标示化学品所具有的危险性和安全注意事项的一组文字、图形符号和编码组合，它可粘贴、喷

印或挂栓在化学品的外包装或容器上。

２．１１

　　标签要素　犾犪犫犲犾犲犾犲犿犲狀狋

标签上用于表示化学品危险性的一类信息，例如图形符号、警示词等。

２．１２

　　防范说明　狆狉犲犮犪狌狋犻狅狀犪狉狔狊狋犪狋犲犿犲狀狋

用文字或图形符号描述的降低或防止与危险化学品接触，确保正确储存和搬运的有关措施。

２．１３

　　配制品　狆狉犲狆犪狉犪狋犻狅狀

含两种或多种物质组成的混合物或溶液。

２．１４

　　象形图　狆犻犮狋狅犵狉犪犿

由符号及其他图形要素，如边框、背景图案和颜色组成，表述特定信息的图形组合。

２．１５

　　可预见的错误用途　狉犲犪狊狅狀犪犫犾狔犳狅狉犲狊犲犲犪犫犾犲犿犻狊狌狊犲

不在供应商提供的关于产品、工艺和服务的信息中明确可以使用的用途范围之内，但在实际使用过

程中，被误用概率非常高的错误用途。

２．１６

　　下游用户　狉犲犮犻狆犻犲狀狋

为工业或专业使用，比如储存、搬运、处理加工或包装而从供应商处接受化学品的中间人员或最终

用户。

２．１７

　　风险　狉犻狊犽

能导致伤害发生的概率和伤害的严重程度。

２．１８

　　安全　狊犪犳犲狋狔

免除不可接受的风险。

２．１９

　　警示词　狊犻犵狀犪犾狑狅狉犱

标签上用于表明化学品危险性相对严重程度和提醒接触者注意潜在危险的词语。如：ＧＨＳ规定，

“警示词”使用“危险”和“警告”。

２．２０

　　供应商　狊狌狆狆犾犻犲狉

向下游用户供应某种化学品的团体。

２．２１

　　符号　狊狔犿犫狅犾

简明地传达安全信息的图形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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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概况

总体上一种化学品应编制一份ＳＤＳ。

３．１　ＳＤＳ中包含的信息是与组成有关的非机密信息，其成分可以按照附录Ａ中Ａ．４第３部分的规定，

以不同的方式提供。

３．２　供应商应向下游用户提供完整的ＳＤＳ，以提供与安全、健康和环境有关的信息。供应商有责任对

ＳＤＳ进行更新，并向下游用户提供最新版本的ＳＤＳ。

３．３　ＳＤＳ的下游用户在使用ＳＤＳ时，还应充分考虑化学品在具体使用条件下的风险评估结果，采取必

要的预防措施。ＳＤＳ的下游用户应通过合适的途径将危险信息传递给不同作业场所的使用者，当为工

作场所提出具体要求时，下游用户应考虑有关的ＳＤＳ的综合性建议。

３．４　由于ＳＤＳ仅和某种化学品有关，它不可能考虑所有工作场所可能发生的情况，所以ＳＤＳ仅包含了

保证操作安全所必备的一部分信息。

３．５　ＳＤＳ应按使用化学品工作场所控制法规总体要求，提供某一种物质或混合物有关的综合性信息。

注：当化学品是一种混合物时，没有必要编制每个相关组分的单独的ＳＤＳ。编制和提供混合物的ＳＤＳ即可。当某

种成分的信息不可缺少时，应提供该成分的ＳＤＳ。

４　犛犇犛的内容和通用形式

４．１　ＳＤＳ将按照下面１６部分提供化学品的信息，每部分的标题、编号和前后顺序不应随意变更。

１）　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２）　危险性概述；

３）　成分／组成信息；

４）　急救措施；

５）　消防措施；

６）　泄漏应急处理；

７）　操作处置与储存；

８）　接触控制和个体防护；

９）　理化特性；

１０）　稳定性和反应性；

１１）　毒理学信息；

１２）　生态学信息；

１３）　废弃处置；

１４）　运输信息；

１５）　法规信息；

１６）　其他信息。

注：为方便ＳＤＳ编制者识别不同化学品的ＳＤＳ，ＳＤＳ应该设定ＳＤＳ编号。

４．２　在１６部分下面填写相关的信息，该项如果无数据，应写明无数据原因。１６部分中，除第１６部分

“其他信息”外，其余部分不能留下空项。ＳＤＳ中信息的来源一般不用详细说明。

注：最好提供信息来源，以便阐明依据。

４．３　对应于１６部分的内容应依据附录Ａ的建议和要求来完成。

４．４　对１６部分可以根据内容细分出小项，与１６部分不同的是这些小项不编号。

４．５　１６部分要清楚地分开，大项标题和小项标题的排版要醒目。

４．６　使用小项标题时，应按附录Ａ中指定的顺序排列。

４．７　ＳＤＳ的每一页都要注明该种化学品的名称，名称应与标签上的名称一致，同时注明日期和ＳＤＳ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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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日期是指最后修订的日期。页码中应包括总的页数，或者显示总页数的最后一页。

注１：化学品的名称应该是化学名称或用在标签上化学品的名称。如果化学名称太长，缩写名称应在第１部分或

第３部分描述。

注２：ＳＤＳ编号和修订日期（版本号）写在ＳＤＳ的首页，每页可填写ＳＤＳ编号和页码。

注３：第１次修订的修订日期和最初编制日期应写在ＳＤＳ的首页。

４．８　ＳＤＳ正文的书写应该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推荐采用常用词语。ＳＤＳ应该使用用户可接受的语

言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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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犛犇犛编写导则

犃．１　概述

本导则用于指导编写化学品的ＳＤＳ，以保证ＳＤＳ中的每项内容都能使下游用户对安全、健康和环

境采取必要的防护或保护措施。

———按照本附录的建议和要求编写ＳＤＳ。

———本附录列出了ＳＤＳ中１６部分应包括的主要条目。未列入的条目可以根据需要追加。

———ＳＤＳ中这些主要条目称为小项，用下划线突出显示。

———有些信息与ＳＤＳ有关但未作为一条目列入本附录，可在相关项目下追加该条目。

———对于给定化学品，并非所有条目都适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犃．２　第１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主要标明化学品的名称，该名称应与安全标签上的名称一致，建议同时标注供应商的产品代码。

应标明供应商的名称、地址、电话号码、应急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地址。

该部分还应说明化学品的推荐用途和限制用途。

犃．３　第２部分———危险性概述

该部分应标明化学品主要的物理和化学危险性信息，以及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影响的信息，如果该化

学品存在某些特殊的危险性质，也应在此处说明。

如果已经根据ＧＨＳ对化学品进行了危险性分类，应标明ＧＨＳ危险性类别，同时应注明ＧＨＳ的标

签要素，如象形图或符号、防范说明，危险信息和警示词等。象形图或符号如火焰、骷髅和交叉骨可以用

黑白颜色表示。ＧＨＳ分类未包括的危险性（如粉尘爆炸危险）也应在此处注明。

应注明人员接触后的主要症状及应急综述。

犃．４　第３部分———成分／组成信息

该部分应注明该化学品是物质还是混合物。

如果是物质，应提供化学名或通用名、美国化学文摘登记号（ＣＡＳ号）及其他标识符。

如果某种物质按ＧＨＳ分类标准分类为危险化学品，则应列明包括对该物质的危险性分类产生影

响的杂质和稳定剂在内的所有危险组分的化学名或通用名、以及浓度或浓度范围。

如果是混合物，不必列明所有组分。

如果按ＧＨＳ标准被分类为危险的组分，并且其含量超过了浓度限值，应列明该组分的名称信息、

浓度或浓度范围。对已经识别出的危险组分，也应该提供被识别为危险组分的那些组分的化学名或通

用名、浓度或浓度范围。

犃．５　第４部分———急救措施

该部分应说明必要时应采取的急救措施及应避免的行动，此处填写的文字应该易于被受害人和

（或）施救者理解。

根据不同的接触方式将信息细分为：吸入、皮肤接触、眼睛接触和食入。

该部分应简要描述接触化学品后的急性和迟发效应、主要症状和对健康的主要影响，详细资料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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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部分列明。

如有必要，本项应包括对保护施救者的忠告和对医生的特别提示。

如有必要，还要给出及时的医疗护理和特殊的治疗。

犃．６　第５部分———消防措施

该部分应说明合适的灭火方法和灭火剂，如有不合适的灭火剂也应在此处标明。

应标明化学品的特别危险性（如产品是危险的易燃品）。

标明特殊灭火方法及保护消防人员特殊的防护装备。

犃．７　第６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该部分应包括以下信息：

———作业人员防护措施、防护装备和应急处置程序。

———环境保护措施。

———泄漏化学品的收容、清除方法及所使用的处置材料（如果和第１３部分不同，列明恢复、中和和

清除方法）。

提供防止发生次生危害的预防措施。

犃．８　第７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处置

应描述安全处置注意事项，包括防止化学品人员接触、防止发生火灾和爆炸的技术措施和提供局部

或全面通风、防止形成气溶胶和粉尘的技术措施等。还应包括防止直接接触不相容物质或混合物的特

殊处置注意事项。

———储存

应描述安全储存的条件（适合的储存条件和不适合的储存条件）、安全技术措施、同禁配物隔离储存

的措施、包装材料信息（建议的包装材料和不建议的包装材料）。

犃．９　第８部分———接触控制和个体防护

列明容许浓度，如职业接触限值或生物限值。

列明减少接触的工程控制方法，该信息是对第７部分内容的进一步补充。

如果可能，列明容许浓度的发布日期、数据出处、试验方法及方法来源。

列明推荐使用的个体防护设备。例如：

———呼吸系统防护；

———手防护；

———眼睛防护；

———皮肤和身体防护。

标明防护设备的类型和材质。

化学品若只在某些特殊条件下才具有危险性，如量大、高浓度、高温、高压等，应标明这些情况下的

特殊防护措施。

犃．１０　第９部分———理化特性

该部分应提供以下信息：

———化学品的外观与性状，例如：物态、形状和颜色；

———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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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值，并指明浓度；

———熔点／凝固点；

———沸点、初沸点和沸程；

———闪点；

———燃烧上下极限或爆炸极限；

———蒸气压；

———蒸气密度；

———密度／相对密度；

———溶解性；

———狀辛醇／水分配系数；

———自燃温度；

———分解温度；

如果有必要，应提供下列信息：

———气味阈值；

———蒸发速率；

———易燃性（固体、气体）。

也应提供化学品安全使用的其他资料，例如放射性或体积密度等。

应使用ＳＩ国际单位制单位，见ＩＳＯ１０００：１９９２和ＩＳＯ１０００：１９９２／Ａｍｄ１：１９９８。可以使用非ＳＩ单

位，但只能作为ＳＩ单位的补充。

必要时，应提供数据的测定方法。

犃．１１　第１０部分———稳定性和反应性

该部分应描述化学品的稳定性和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发生的危险反应。

应包括以下信息：

———应避免的条件（例如：静电、撞击或震动）；

———不相容的物质；

———危险的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水除外。

填写该部分时应考虑提供化学品的预期用途和可预见的错误用途。

犃．１２　第１１部分———毒理学信息

该部分应全面、简洁地描述使用者接触化学品后产生的各种毒性作用（健康影响）。

应包括以下信息：

———急性毒性；

———皮肤刺激或腐蚀；

———眼睛刺激或腐蚀；

———呼吸或皮肤过敏；

———生殖细胞突变性；

———致癌性；

———生殖毒性；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一次性接触；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反复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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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危害。

还可以提供下列信息：

———毒代动力学、代谢和分布信息。

注：体外致突变试验数据如Ａｍｅｓ试验数据，在生殖细胞致突变条目中描述。

如果可能，分别描述一次性接触、反复接触与连续接触所产生的毒作用；迟发效应和即时效应应分

别说明。

潜在的有害效应，应包括与毒性值（例如急性毒性估计值）测试观察到的有关症状、理化和毒理学

特性。

应按照不同的接触途径（如：吸入、皮肤接触、眼睛接触、食入）提供信息。

如果可能，提供更多的科学实验产生的数据或结果，并标明引用文献资料来源。

如果混合物没有作为整体进行毒性试验，应提供每个组分的相关信息。

犃．１３　第１２部分———生态学信息

该部分提供化学品的环境影响、环境行为和归宿方面的信息，如：

———化学品在环境中的预期行为，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生态毒性；

———持久性和降解性；

———潜在的生物累积性；

———土壤中的迁移性。

如果可能，提供更多的科学实验产生的数据或结果，并标明引用文献资料来源。

如果可能，提供任何生态学限值。

犃．１４　第１３部分———废弃处置

该部分包括为安全和有利于环境保护而推荐的废弃处置方法信息。

这些处置方法适用于化学品（残余废弃物），也适用于任何受污染的容器和包装。

提醒下游用户注意当地废弃处置法规。

犃．１５　第１４部分———运输信息

该部分包括国际运输法规规定的编号与分类信息，这些信息应根据不同的运输方式，如陆运、海运

和空运进行区分。

应包含以下信息：

———联合国危险货物编号（ＵＮ号）；

———联合国运输名称；

———联合国危险性分类；

———包装组（如果可能）；

———海洋污染物（是／否）。

———提供使用者需要了解或遵守的其他与运输或运输工具有关的特殊防范措施。

可增加其他相关法规的规定。

犃．１６　第１５部分———法规信息

该部分应标明使用本ＳＤＳ的国家或地区中，管理该化学品的法规名称。

提供与法律相关的法规信息和化学品标签信息。

提醒下游用户注意当地废弃处置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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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１７　第１６部分———其他信息

该部分应进一步提供上述各项未包括的其他重要信息。

例如：可以提供需要进行的专业培训、建议的用途和限制的用途等。

参考文献可在本部分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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